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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诉讼通知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重要内容提示:

1.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尚未开庭

2.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被告

3.涉案的金额：9,000 万元

4.本次诉讼不影响公司日常经营的正常开展。鉴于本次涉诉案件尚未确定开

庭时间，最终该诉讼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，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

在不确定性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诉讼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

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“被告”）于 2026 年 1 月

19 日收到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送达的《起诉状》《举证通知书》《应诉通知

书》（2026）沪 0118 民初 2963 号等法律文书。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先

尼科化工（上海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先尼科”或“原告”）以名誉权向公司

提起诉讼。

案件基本信息具体如下：

诉讼机构名称及所在地：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。上海市青浦区城中北路

555 号。

诉讼各方当事人：

原告：先尼科化工（上海）有限公司

被告一：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被告二：徐*祥



二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

1.原告诉讼理由

2025 年 12 月 24 日，被告一作为上市公司发布公告，毫无依据地指责原告

违法生产相关颜料及中间体，还称原告针对其的商业秘密侵权诉讼系恶意诉讼，

并对原告法定代表人鹿传欣先生进行不当指认。该公告经媒体转载后，引发市场

和公众对原告的负面评价与误解，严重侵害原告名誉权，对其正常经营造成重大

冲击。原告认为被告一的行为构成名誉侵权，被告二作为被告一的法定代表人和

实际控制人应承担连带责任，遂依据相关法律规定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二被告承

担停止侵害、恢复名誉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。

2.原告诉讼请求

1）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名誉权的行为，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编造、

散布侵犯原告名誉权的信息，并删除已发布的侵权信息；

2）请求判令被告一以上市公司公告（发布到证券交易所网站）的形式以及

连续 30 日在人民法院报、中国化工报、中国工业报、中国证券报、上海证券报、

证券时报以及被告一的官方网站(http://www.hifichem.com)上刊登声明向原告

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、恢复名誉（内容需经原告和法院审核）；

3）请求判令二被告共同赔偿原告因侵权行为受到的损失（包括为停止侵权

支付的合理费用）人民币 9000 万元；

4）请求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

3.公司答辩理由

1）公司针对先尼科提起名誉权诉讼，是基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，通

过司法途径主张权利，属于正当行使诉讼权利的范畴，符合相关法律规定。

2）公司披露该案起诉状，严格遵循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相关规则及公

司内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。该披露行为是保障投资者知情权、履行上市公司合规

信息披露义务的必要举措。

3）公司在披露起诉状的全过程中，始终秉持客观、真实、准确的原则，不

存在任何捏造事实、歪曲真相的情形，亦无任何故意损害先尼科名誉的主观故意

与客观行为。



三、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

公司及子公司其他诉讼共 4起。其中，3起公司为原告，涉案金额合计 167.86

万元；另有 1 起诉讼中公司列为第三被告，该起诉讼三被告整体涉案金额为

6,796.32 万元，公司并非该起诉讼所涉事项的直接行为方。上述全部涉案金额

合计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.97%。

除此之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、仲裁

事项。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
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，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

响。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

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.《民事起诉状》

2.《举证通知书》

3.《应诉通知书》

鞍山七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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